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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到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公路法》首次提出以“燃油

附加费替代养路费”，多年来，“择机开征”燃油税的消息

不绝于耳，但是，由于利益的博弈，现时的考量，燃油税与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擦肩而过。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度讨论有

关燃油税的征收问题时。我们注意力的焦点或许不应该再是

燃油税是否该征，或者说，我们该如何借鉴国外经验等云云

。因为我们早已领会到开征燃油税的美妙。此时，我们是否

应该更关注，为何这一利国利民的税费改革的重大举措会等

过一季又一季，迟迟不见付诸实施？ 细看其中缘由，其间不

外一个“利”字绕。“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会触动原有利益格局。如果其导

致利益格局变化过大，这项改革措施所遭受到的阻力就会更

大。而开征燃油税则正是这样，会导致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

： 首先，会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职能部门的

利益变化： 现在公路上的养路、过路、过桥等各种各样的费

用，分别由交通、建设等部门征收。而他们也正依靠公路这

块巨大的蛋糕，养活着自己的一大批人。这些部门的收入其

中有相当部分会交地方财政由地方政府使用。而若改征燃油

税之后，这笔收入将全部上交国家财政，这必然将影响到地

方政府和这些职能部门的实际利益。 第二，会影响一些专业

汽车运输行业的利益： 从总体上来讲，燃油税的征收是不会

憎加全体消费者的税负，但对于那些用油较多的部分消费单



位和个人，改征燃油税后，会导致其负担增加。比如，公共

交通、出租汽车、公路运营汽车等的运营成本将会有较大的

增加。 第三，会影响到公路养路费收费站工作人员的利益。

目前公路交通收费站卡已运作多年，已有一套健全的机构和

一支庞大的收费队伍。据调查，全国交通收费机构中，编内

与编外人员倒挂现象相当普遍，靠收费养人的比例相当高。

费改税后，公路上原来靠收费吃饭的这支庞大队伍的利益必

将受到很大的波及。 第四，近年许多地方政府采用贷款、合

资、利用外资等方式修建了不少高等级公路和桥梁，原计划

依靠收取养路费、过路费、过桥费来偿还欠款，征收燃油税

后，这种借债修路的路、桥，如若不能继续收费，其利益将

会受到严重损害。 最后，对于那些上路不烧油而是利用燃气

、电能、太阳能的交通工具，对其是否要征收燃油税，这也

是个利益的考量。 所以，如上所述，开征燃油税将会涉及有

关部门经济利益的重新调整，影响到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和

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可以说是税制改革中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大事。在这场利益博弈中，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在为维护

自己的利益而竭尽全力，对这项改革措施施加着正的或者负

的影响。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燃油税实施方案的

出台必须慎重其事，充分协调各方利益： 首先，从程序上来

说，可以召集各有关部门的代表、用油大户、专家学者举行

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用

油大户造成的经济影响，要经过数据测算，反复论证，权衡

利弊得失。然后制定齐备好各种配套措施，使这项改革能平

稳过渡，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的运行。 第二，从内容上来

说，为协调各方利益，我们可以按以采用如下方式： 1.将燃



油税设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以发挥各级政府公路建设和维护

的积极性。 我国于1994年实施了分税制，形成了中央税、地

方税和共享税的税制格局。根据燃油税的税基具有广泛性、

流动性强和分布不均衡等特点，应将其划为中央税，由国家

税务局征收，归中央政府集中统一分配。这样，可以保证税

政的统一，便于全国公路建设资金的宏观调控，建立科学的

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各地方政府公路建设资金的合理分配。

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中西部及

边远贫困地区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当地政府能提

供的公路建设资金又比较有限，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所

以，若将燃油税设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全国公路网的建

设分为国家、省和自治区及市县三级，实行三级管理，明确

划分各级政府在本辖区内公路建设和维护的职责权限，根据

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 则，将全国征收的燃油税在各级政府

之间按适当比例分配，就能更好的发挥各级政府公路建设和

维护的积极性。另外中央还可以根据某些地方政府的特殊需

要，从一般预算中给与专项拨款予以扶持，保证全国公路的

均衡发展。 2.对于利益受到影响的各个职能部门来说，可以

通过国家财政来解决。 费改税后，各职能部门，尤其是交通

部门不仅丧失了一大块收入，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上路稽查及

收费的权力，以及如何安置富余的公路收费人员，对于这样

的利益群体的利益，我们该如何对待？其实交通部门作为一

个政府职能部门，其活动经费完全可由财政部门提供，并伴

随着我国“阳光政府”建设的推进以及“收支两条线”制度

的进一步完善，即使以后交通部门继续履行上路稽查、收取

路桥费的职责，其所得的收入均必须上缴国库，不可能取得



额外收益。对于实施燃油税后产生的富于人员的安排问题（

由于还允许存在收费道路，由此产生的富于人员不会很多）

，可以通过“并、转、停”措施来解决。 3.对于那些贷款修

建的路桥，一旦开征燃油税，可以针对路桥的资金来源不同

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妥善解决，即对政府贷款修建的城

市快速路或普通路桥均由国家在燃油税收入中安排专项资金

支付贷款，并取消收费；对现有的高速公路或由企业、个人

投资兴建的路桥则在一定年限内继续允许其收费，这在征收

燃油税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也有收取道路通行费的例子。例如

法国。但在一定年限后（国家高速公路贷款资金已还完或私

人投资的路桥收费的特殊经营年限已到），取消这些路桥收

费，同时为了弥补私人投资者因此而带来的损失可由国家安

排专项资金给予适当补贴，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此后的路

桥建设（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普通公路）均应由财政投资建

设，这是我国实施公共财政、为公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必

然要求。 4.对那些不上路的非公路车用油在生产或进口环节

所征的税，应采用免税、先征后退或征后补贴等办法予以解

决。对城市公共交通和其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用油大户，也

应予以适当的财政补贴。对一些上路不用油的交通工具，包

括燃气的、利用电能的、使用太阳能的，可以免于收取税费

，以鼓励节油汽车的发展。 综上我们可知，燃油税立法的背

后是众多利益群体的纷争。若利益分配不好确是对燃油税出

台的阻挠，而若处理好了此利益分配问题，不仅会化解阻力

，还会演变为催化剂。而这也正是考量我们智慧的地方。因

此，燃油税立法不能仅仅是为法而法，而应该是充分考虑现

实的利益因素，从细致上解决这些利益纷争。于此之后，其



他一切问题便能迎刃而解了。而这样做也更能满足我们出台

这项税制改革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经济更发展，社会更

和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